
技 术 服 务 合 同

委托方（甲方）： 华北电力大学

受托方（乙方）： 诏安县小加软件技术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可调节负荷潜力分析调研及数据分析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北京

有效期限：自合同签署之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委托方（甲方）： 华北电力大学

受托方（乙方）： 诏安县小加软件技术服务中心

鉴于本合同为甲方委托乙方就可调节负荷潜力分析调研及数据

分析项目进行的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为明确

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双方经过平等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订立本合同。

1.技术服务项目概要

1.1 技术服务的内容：开展可调节负荷潜力分析调研及数据分析

工作，主要包括：（1）调研工业用户、商业楼宇、居民负荷的可调

节潜力相关影响因素及运行特征；（2）分析可调节负荷互动运行机

理；（3）配合完成可调节负荷数据分析计算。

1.2 技术服务的方式： 遵循甲方研发技术路线与架构要求。

1.3 项目执行期限：自合同签署之日起至 2023 年 8月 31 日。

2.技术服务具体要求

技术服务地点： 不限 。

3.甲方提供的工作条件及协作事项

无

4.组织与管理

4.1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应派出专业技术人员为甲方提供技

术服务。技术服务人员名单见附件《技术服务人员表》。

4.2 本合同双方分别指定项目负责人如下：

（1）甲方负责人： 李彬 ，电话：13811945164；

（2）乙方负责人： 许晖扬 ，电话： 13401078799。

项目负责人的主要职责为：

（1）牵头组织本方技术服务工作；

（2）负责组织协调合同的签订、履行；



（3）负责跟踪或报告技术服务工作进展和成果；

（4）负责与另一方的沟通协调、信息传递等工作，为技术服务

工作提供便利条件。

4.3 人员更换

4.3.1一方变更项目负责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4.3.2 乙方更换其项目负责人与其他技术服务人员，须征得甲方

书面同意。

4.3.3 甲方认为乙方工作人员不能胜任项目工作或玩忽职守的，

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更换。上述被更换的人员无甲方另行批准不得重新

参加本项目技术服务工作。

5.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

5.1 技术服务报酬总额为：人民币（大写）壹拾玖万捌仟元整（含

税）（198000.00 元）。当合同约定的税率与国家税法规定及税务机

关认定的税率不一致时，以国家税法规定及税务机关认定的税率为准

进行调整，调整时以不含税价为基准，执行国家法规规定及税务机关

规定的税率。

该报酬包含乙方履行本合同所需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工

资、加班费、咨询费、资料费、交通费、食宿费以及税费等。

5.2 技术服务报酬由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

如下：

合同生效后且收到乙方开具的金额为合同价格 100%的发票，甲

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

6.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

6.1 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 完成合同规定相关内容。

6.2 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 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各项技

术服务要求及相关国家、行业标准。

6.3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 按照甲方验收的相关要求。

6.4 验收的时间和地点： 按照甲方通知要求 。



7.知识产权

7.1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

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甲方所有。

7.2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

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甲方所有。

8.保密义务

8.1 一方及其工作人员应对技术服务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了解

到的涉及到另一方商业秘密的文件资料以及其他尚未公开的有关信

息承担保密责任，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双方应承担的保密义务包

括但不限于：

8.1.1 未经一方书面同意，另一方不得将上述保密信息披露给任

何第三人；

8.1.2 不得将上述保密信息用于本合同以外的其他目的。

8.1.3 在技术服务项目通过评审后或按合同要求，及时将上述资

料和信息返还对方或按对方要求作适当处理。

8.2 涉密人员范围

甲方涉密人员范围： / 。

乙方涉密人员范围： 项目干系人 。

8.3上述保密义务的期限至保密信息正式向社会公开之日或一方

书面解除另一方此合同项下保密义务之日止。

9.违约责任

9.1 乙方不履行本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甲方有权

要求乙方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或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

9.1.1 乙方未按期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每逾期 1天，应向甲方

支付相当于技术服务报酬 5 %的违约金，逾期超过 15 日的，甲方

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9.1.2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经甲方催告仍未纠正的，

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由于整改纠正造成进度延期交付的视同逾期

交付。



9.1.3 乙方提供的技术服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验收标准，未通

过甲方验收的，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并向甲方支付相

当于技术服务报酬 10 %的违约金。

9.1.4 乙方违反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应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向

甲方支付相当于技术服务报酬 20 %的违约金。

9.1.5 合同因乙方原因解除的，甲方有权停止支付并要求乙方退

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且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技术服务报酬

20 %的违约金。

9.1.6 乙方因违约需要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的，甲方有

权从任何一期合同应付款项中予以扣除。

9.2 甲方不履行本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乙方有

权要求甲方承担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

9.2.1 甲方不提供工作条件或提供的工作条件不符合约定，影响

工作进度和质量，承担由此造成的项目延期、费用增加的责任。

9.2.2 甲方逾期支付技术服务报酬的，应就逾期部分向乙方支付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逾期付款违约金。

9.2.3 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工作成果的，已支付的报酬不得追

回，未支付的报酬应当支付，并向乙方支付相当于技术服务报酬 20 %

的违约金；甲方无正当理由逾期接受工作成果的，每逾期 1天，应向

乙方支付相当于技术服务报酬 5 %的违约金，逾期超过 15 日的，

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9.2.4 甲方违反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应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向

乙方支付相当于技术服务报酬 20 %的违约金。

10.合同变更和解除

10.1 双方经协商一致可变更或解除合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

10.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或解除合

同的书面请求，另一方应当在 10 日内予以书面答复；逾期未予书面

答复的，视为同意：



（1）因对方违约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或没有必要继续履行；

（2） / 。

10.3 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情形出现时，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

应当书面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10.4 本合同中约定可单方解除合同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成

就时，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可单方解除合同，但应书面通知对方。合同

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11.争议解决

11.1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

原则，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的，按以下第 2

种方式处理：

（1）仲裁：提交 / 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仲裁机

构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2）诉讼：向 甲方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2 在争议解决期间，合同中未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

12.其他

12.1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

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合同签订日期以双方中最后

一方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的日期为准。

12.2 本合同一式 6 份，甲方执 4 份，乙方执 2 份，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12.3 特别约定

无

（以下无正文）



签 署 页

甲方：华北电力大学

（盖章）

乙方：诏安县小加软件技术服务中心

（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

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

授权代表（签字）：许晖扬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朱辛庄北农路

2号

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南诏镇澹园

路232号

联系人：李彬 联系人：许晖扬

电话： 13811945164 电话：13401078799

Email：/ Email：43449092@qq.com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北京沙河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诏安支行

账号：11001016000056055041 账号： 1365010104002009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000

0983X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624MA32Y34

6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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